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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投诉举报非法证券活动 

 

特别提醒投资者，要提高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对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的合法性可向证券监管部门或工商管理部门查询、核实。不参与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不相信不切实际的投资回报或存在侥幸心理，不轻易向不熟

悉的个人银行账户汇款或转账，防止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投资者若发现了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可以到当地证监局进行投诉举报。也可

以拨打我公司客服热线 95318 投诉举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 号）等有关规定，非法证券活动查处和善后处

理工作按属地原则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投资者发现机构涉及非法证券活

动，可以向该机构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工商或证监等部门投诉举报；

如发现非法证券机构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向当地或该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报

案。如相关投诉举报线索明确、具有可查性的，地方政府、工商、公安或证监部

门收到投诉举报后将依据各自职能对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处理。证监部门如核实有

关机构非法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将视情况依照《证券法》的规定予以查处，或

移送工商部门或地方政府予以查处，如发现非法证券机构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查处。证监部门不负责处理投资者损失退赔事宜，非法证券活动受害

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相关机构赔偿或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偿。 

 

相关法律法律规定 

1．《证券法》相关规定 

《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

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

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

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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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

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买卖。 

《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

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

转让。 

《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证券业务。 

《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中规定：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

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2．《公司法》相关规定 

《公司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

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

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 号）的有关规定 

严禁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

东累计超过 200 人的，为公开发行，应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未经核准擅自发行

的，属于非法发行股票。 

严禁变相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

为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电

话、传真、信函、推介会、说明会、网络、短信、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

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

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

东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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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股票承销、经纪、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证监

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机构经营，未经证监会批准，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

营证券业务。 

4．其它相关规定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

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

20 万元的，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非法设立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或者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的，予以取

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满 20 万元的，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

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发行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非法经营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

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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